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命名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晋广电发〔2022〕11 号

各市文化和旅游局、局直各单位、山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山

西网络有限公司、山西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山西影视集团：

为进一步推动山西省电视剧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电视剧创

作拍摄基地品牌带动作用，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印发<

“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的通知》（广电发〔2022〕9

号）《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山西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产业示范基地（园区）管理办法>的通知》（晋广电发〔2020〕

20 号）精神，我局制定了《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

基地命名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

2022 年 7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

命名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山西省电视剧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

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品牌带动作用，依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

于印发<“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的通知》（广电发〔2022

〕9 号）《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山西省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产业示范基地（园区）管理办法>的通知》（晋广电发〔2020

〕20 号），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是指经山西

省广播电视局认定，为电视剧创作、拍摄、制作等提供场景、设

施及相关配套服务，具有一定知名度，能够发挥品牌示范作用、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特定区域或项目综合体。

第三条 县（市、区）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辖区

申报的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初审，市级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复审，山西省广播电视局负责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

摄基地的终审命名。

第四条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每年评选、

命名一次，符合条件的相关单位都可申报，实行动态管理，建立



退出机制。

第五条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依据国家和省级扶持电视剧行业

发展的各类政策，对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做好

相关服务，在产业项目申报、广电资源配置、基地宣传推介、市

场开拓和广播电视专业培训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申报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应主

要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电视剧创作拍摄的基础设施或外景场地，文化符

号凸显，人文历史、地理资源丰厚，有一定的知名度。

（二）已经承接多部电视剧创作拍摄项目或申请单位具备相

当创作拍摄电视剧的业绩及电视剧基地运作能力，能够经常性开

展不同形式的电视剧相关活动。

（三）创作拍摄配套服务较为完备，或具备剧本创作、后期

制作、宣传发行、器材租赁、外联服务、道具服务、食宿服务等

条件。

（四）工作机构健全，有专业化的管理队伍或团队，重视品

牌塑造和形象宣传。综合效益明显，在吸收就业、缴纳税收、促

进转型发展等方面有一定贡献。

（五）在信用中国无不良记录，近三年内未受过相关部门处



罚。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七条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实行自愿

申报的原则。凡符合本办法申报条件的单位，均可向项目所在地

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县（市、区）广播电视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初审，初审合格的报项目所在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主

管部门复审，复审合格的报山西省广播电视局评选认定，省直单

位可直接向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申报。

第四章 申报材料

第八条 申请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应提

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申请表》（附

件）；

（二）《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申请报告》，

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内容提供。

第五章 认定程序

第九条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对申报材

料进行审核，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形成评审意见。依据评审意

见，山西省广播电视局责任牵头处室形成初步认定意见，并在山

西省广播电视局网站上进行公示。



第十条 公示无异议后，将初步认定意见提交山西省广播电

视局党组研究审定。审定通过的，由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对该电视

剧创作拍摄基地进行正式命名并授牌。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认定工

作由山西省广播电视局负责。对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进行复

查和巡检，原则上每年巡检一次，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专项检

查，每三年重新审核认定。

第十二条 获得授牌的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

基地应于每年1月31日前以书面形式将上一年度发展情况、统计

数据和年度工作计划材料报送山西省广播电视局。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广播电视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2年8月7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附件：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申请表



附件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创作拍摄基地

申

请

表

申报基地名称：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承诺

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承诺：本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以及所涉

及的有关文件、证件、附件材料是真实、有效、合法的，复印件

与原件是一致的，并对提供虚假材料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

法律责任。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注册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从业人员数

（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及

手机号码

单位简介及

主要业绩



本申请需附材料清单：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3单位取得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荣誉认证情况；

4.近年来承接电视剧拍摄情况；

5.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资料。

注：上述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

县（市、区）

级广播电视

行政主管部

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广播电

视行政主管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广播电

视行政主管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